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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普遍對於愛情與婚姻總是既期待又怕受

傷害。儘管許多戲劇、小說總是將愛情美化，但

真實的情況，似乎多數的「王子與公主」不會從

此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筆者過去身為國中教師，二、三十年來長期

與畢業的學生在臉書（FB）上互動，發現學生擁有幸福婚姻的

雖然還是有，但是所見的，絕大部分的學生是走向不婚、離婚；

其中多數離婚後，女方過著單親的生活，還要辛苦地單獨扶養孩

子長大，有的可能再婚卻又再離婚、同居又分手，還有看到這些

單親的孩子，教養問題也是頗令人頭痛。另外，因著社會快速變

遷，近年來「恐怖情人」的事件也層出不窮，特別是愛不到對方

就將對方殺害，使女性在婚姻中，淪為極弱勢，充滿不確定性、

沒有安全感。選擇不婚，似乎是越來越多適婚年齡女性「不能說

的祕密」。

因此，如何讓愛情與婚姻「趨吉避凶」？有沒有真正有效的

解決和指導方針？其實是有的，答案就在聖經中。耶穌說：「凡

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十一

28）。主耶穌這句話中，「凡」這個字已宣告這是一切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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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主的面前，也就是回歸聖經真理，依靠聖靈的幫助， 
切實謹守遵行主的教訓，主必照祂所應許的賜下平安與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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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婚姻的問題也是擔重擔的一種。當來

到主的面前，也就是回歸聖經真理，依靠聖

靈的幫助，切實謹守遵行主的教訓，主必照

祂所應許的賜下平安與恩典，使我們能因這

份應許每天都很安穩，得著真正的安息。以

下就依據真理，從三個方向來思考「主內聯

婚」為何勢在必行？

一、主內聯婚是 

畫對生命重點的第一步

為何要主內聯婚？也許要從婚姻的原始

目的來思考起。

在人類被造之初，始祖亞當就被賦予管

理一切受造之物的任務：「要生養眾多、遍

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

一28）。這個命令中的第一句話就是「生

養眾多」，因為人多才有辦法有效執行這樣

的任務。於是神造了第一個女人夏娃，創造

之前，神說明了女人被造的原因：「那人獨

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創二18）。「那人」這邊明顯指著「亞

當」，他需要配偶幫助他，所以婚姻的原始

意義是「彼此扶持、互相幫助」，只是慈愛

的天父在夫妻間又添加了許多甜蜜的因素，

如：男女之間的愛情，這是人世間最美麗的

禮物，也使我們的始祖亞當在第一眼看見妻

子夏娃時，忍不住唱出了人類有史以來的第

一首情歌：「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可以稱她為『女人』」（創二23）。

但是「幫助」除了幫忙治理神所交代的

宇宙萬物之外，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因素，

就是要互相幫助奔跑天路，共同承受生命

之恩，將來可以一起進永生天國：你們作

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

軟弱，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

敬重她。這樣，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

（彼前三7）。

既然是要「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就一

定要找願意照聖經旨意的另一半才行，否則

方向不同，不信的另一方怎麼可能違背自己

原本的想法，來配合願意向標竿直跑的你一

起奔跑天路？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

軛。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

有什麼相通呢？（林後六14）。

奔跑天路，夫妻的角色就是「同負一

軛」，因為天國路上充滿險阻，兩個人總比

一個人好，倘若另一半不認同這份信仰，或

是主內結婚，另一半卻是沒有什麼信仰的

「主內外邦人」，二人不能同心，如何同跑

天國路？所以若能主內聯婚，至少在永生生

命的這個議題上畫對重點了。

二、主內聯婚是天父慈愛的邀約

主耶穌是天地的主宰，但是對於我們這

些渺小的世人，卻常以父親自居。既然是

「天父」，當然要把最好的給自己的孩子

（太七11）。婚姻是終身大事，意思是只能

有一次，相信沒有人會將一輩子只能做一次

的選擇，草率決定。今天世人因為不認為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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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一生只能一次，不覺得是神聖的、是神所

定的盟約，於是隨便決定，看對眼最重要，

反正錯了再換就好了，形成今天社會淫亂的

現象。如第一點所言，婚姻的目標就是要互

相扶持，同跑天路，身為天父的主耶穌基

督，因著對我們的疼愛，祂捨不得我們承受

不必要的痛苦，於是告訴我們通往幸福的唯

一道路，就是直接找「屬神的隊友」成為夫

妻，因為有信仰、有默契，不必花精神「解

說任務」，也不必傷腦筋溝通信仰觀念。所

以當我們願意遵守命令，接受主內聯婚、主

前完婚，結婚當天就可以「鳴槍起跑」；手

牽手一起奔跑在天國路上，一路上即使有歡

笑、有淚水，因為方向對了，一切都是值得的！

命令的總歸就是愛（提前一5），主內

聯婚的命令，看似被約束、束縛，不能任意

選擇，但卻是這位天父對祂子女愛的邀約。

倘若硬著頸項不聽命令，忍受不住未信異性

者的溫柔攻勢，最後妥協了，以一句「反正

再帶來信主就好了」來自我安慰，接下來單

獨承擔這份信仰的重擔；這時，信仰不同的

另一方可能頂多「不阻擋」信仰，嚴重的還

會扯後腿：逼迫信仰不准聚會、反對子女接

受宗教教育和受洗；於是，天國路上不再是

幫助，而成為了累贅。況且，信仰是一個人

最基礎、最底層的價值觀，一旦信仰不同，

為避免觸碰敏感話題爭執，夫妻間的鴻溝將

永遠存在。因為一旦觸碰到，好比想邀請對

方來信主，往往就要陷入一場大戰！

嫁娶未信者之後，有些人索性放棄信

仰，為了愛情，也為了家庭和諧，選擇離開

教會，他們不見得是真的討厭這份信仰，只

因為累了、倦了，也想維護家庭生活品質。

主耶穌我們的天父雖然憤怒，卻也心疼！也

許祂正喃喃自語：「孩子！不是早跟你說過

了嗎？你卻偏要……，唉！吃苦了吧。」

另外，聖經真理對主內夫妻雙方都有一

定的教導，特別是「忠貞」，這是聖經中

最強調的觀念，「淫亂」自古以來在聖經中

都是滔天大罪！今天，沒有真理為基礎價值

觀的另一半，怎麼有辦法克制血氣方剛的身

體，願意為另一半的你，堅守維繫夫妻關係

的最後一道防線？層出不窮的外遇、背叛等

的新聞報導，早讓人習以為常，甚至司空見

慣！筆者在教牧負責人任內也處理過多件主

內嫁娶未信者的夫妻，因婚姻上的背叛，使

主內這一方被遺棄的事情，除了憤怒之外、

心中滿是疼痛，為我們主內被遺棄的一方深

深惋惜與難過！

Do not be yoked together with unbelie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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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內聯婚是不可違背的命令

聖經中的教訓從來都不是建議，而是命

令；命令只能遵守，不能違背。當我們受洗

時，從水中上來的那一刻起，身子已經被主

耶穌基督用重價買來，是聖潔的。因此從受

洗那一天起，我們不再是自己的人，要在身

子上榮耀神（林前六19-20）。既然我們不

是自己的人，是主耶穌基督的，就該照主

的吩咐去使用，若違背主耶穌的命令濫用，

就是罪。聖經對於完全遵守命令的，是用

「福氣追隨」來回應，也就是神必定賜福

（申二八1-2）；對於不遵守命令的，不是

得不到福氣而已，而是以「必受咒詛」來回

應（申二八15）。「遵守就蒙福，違背受

咒詛」難道只是舊約的規定，今天是恩典的

時代，應該不在此限嗎？看看保羅怎麼說：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

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我若甘心

做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

經託付我了（林前九16-17）。

使徒保羅已經是新約時代的人，他以

「傳福音」為例，說明「遵守就蒙福、違背

受咒詛」仍是今日信仰的必然結果。他說不

去傳福音，就是違背神的命令，不是沒有賞

賜而已，而是「有禍了」；不過相對的，甘

心去做這事，「就有賞賜」，雖只是盡本

分去做，神卻要賜福。在婚姻上，當然也

是如此，當我們願意遵照主的命令，在婚姻

上僅接受主內對象的關心與選擇，做神喜悅

的事，神是信實的神，必照聖經中祂自己說

過的話、做過的承諾與應許賜福給我們。當

然，雖然這話重了一些，但卻是聖經中的真

理，傳道者不可不說；若不說，那就是違背

神的命令，必受咒詛。

結語

筆者曾到比較偏遠的真耶穌教會擔任安

息日領會講道工作，在歷經長途跋涉到達

時，教會只有兩位弟兄接待，一位是教務

負責人、一位是總務負責人，都是白髮蒼

蒼的長者，一詢問才知都已超過八十歲。

筆者閒談間詢問：「有沒有考慮讓年輕一點

的青年來擔任負責人的工作？」老教牧回應：

「年輕一點的都死光了！」我以為在開玩笑，

但是兩位負責人的神情，是認真的、是眉頭

深鎖的。是的，末世的誘惑之一，就是讓青年

在婚姻上跌倒，他就沒機會成為基督精兵，

在靈性還來不及長大之前就夭折。為了主、為

了真教會，也為了自己的幸福，那確實可以蒙

福的路，我們是否有看見？我們願不願意為

主走入主所賜福的婚姻、擁有蒙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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